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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屬學術之重要事項，自為憲法上學術自由制度

性保障之範圍。大學課程之訂定與安排，應由各大學依據大學自治與學

術責任原則處理之。

大學法第二十三條對於大學修業年限之延長及縮短，規定為大學

自治事項，有關辦法授權由各大學自行擬定，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故教育部對各大學之運作僅屬於適法性監督之地位。教育部監督權之

行使，應符合學術自由之保障及大學自治之尊重，不得增加法律所未

規定之限制，乃屬當然。大學之必修課程，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其訂

定亦應符合上開大學自治之原則，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由教育部邀集各大學相關人員共同研訂

之。」惟大學法並未授權教育部邀集各大學相關人員共同研訂共同必

修科目，大學法施行細則所定內容即不得增加大學法所未規定之限制。

教育部依此所定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僅係提供各大學訂定相關科目之

準則。同條第一項後段「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畢業」之規

定，為對畢業條件所加之限制，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訂定因而發生限

制畢業之效果，而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及學位授予法第二

條、第三條規定，畢業之條件係屬大學自治權範疇。大學法施行細則二

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自係逾越大學法規定，又同條第三項未經大學法授

權，均與前揭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

時，失其效力。於此期間，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設置，應本大學自治之

精神由法律明文規定，或循大學課程自主之程序由各大學自行訂定，併

此指明。

釋字第三八一號解釋（84.6.9.）

【解釋文】

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關於憲法之修改，由國民大會代表總

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之規定，係指國民大會

通過憲法修改案時，必須之出席及贊成之人數。至於憲法修改案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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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讀會暨各次讀會之出席及議決人數，憲法及法律皆未規定。修改

憲法所進行之一讀會程序，並非通過憲法修改案，其開議出席人數究採

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八條代表總額三分之一，或採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

一款所定三分之二之出席人數，抑或參照一般會議規範所定出席人數

為之，係屬議會自律之事項，均與憲法無違。至自律事項之決定，應符

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原則，乃屬當然，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國民大會由自由地區人民直接選出之代表及依政黨比例方式選出

之代表組織之，依憲法之規定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而民意代表機關

其職權行使之程序，於不牴觸憲法及法律範圍內，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

事規範為之，學理上稱為議會自律或議會自治。至議會規範除成文規則

外，尚包括各種不成文例規，於適用之際，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業

經本院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闡釋甚明。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九項規

定：「國民大會行使職權之程序，由國民大會定之，不適用憲法第三十

四條之規定」，亦係本於同一旨趣。

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憲法之修改由國民大會代表總

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此乃關於國民大會議

決通過憲法議案出席及可決人數之規定。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八條規定，

國民大會非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人數之出席，不得開議，其議決除憲法

及法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為之，此為關於國民大會

討論議案，無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適用或法律無特別規定時，

必須具備之出席及可決人數之規定。至於修改憲法如何進行讀會以及

各次讀會之出席及可決人數，憲法及法律皆未加以規定，於不牴觸憲法

範圍內，得依議事自律之原則為之，惟議事自律事項之決定，應符合自

由民主之憲政秩序，乃屬當然。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七日修訂之國民

大會議事規則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六條第三項，則以憲法第一百

七十四條第一款為依據，明定修改憲法之議案及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

法修正案所進行之第二讀會及第三讀會，其議決以代表總額三分之二

釋字第三八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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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席，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行之。而第一讀會之出席人數則未見

諸明文，同規則第四十三條，對一讀會中修改憲法之議案，僅規定經大

體討論後，應即交付審查。又依據國民大會聲請本院解釋之聲請書及

附送資料記載，第一屆國民大會及第二屆國民大會進行修訂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或增訂憲法條文之第一讀會，固多以上開國民大會組織法所

定以代表總額三分之一為出席開議之人數，但亦有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

四條第一款所定以代表總額三分之二為出席開議之人數者。是故修改

憲法所進行之一讀會程序，並非通過憲法修改案，其開議出席人數究採

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八條代表總額三分之一，或採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

一款所定三分之二之出席人數，抑或參照一般會議規範所定出席人數

為之，係屬議會自律之事項，均與憲法無違。

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84.6.23.）

【解釋文】

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

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

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

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

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四十一年判字第六號判例，與

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受教育之權利及訴

訟權之意旨。

【解釋理由書】

人民有受教育之權利，為憲法所保障。而憲法上權利遭受不法侵

害者，自得行使憲法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於最後請求司法機關救

濟，不因其身分而受影響，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七、二○一、二四三、

二六六、二九五、二九八、三一二、三二三及三三八號等解釋，就人民

因具有公務員或其他身分關係而涉訟之各類事件中，闡釋甚明。

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




